
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19〕20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专项扶贫、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

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你办公室关于上报《2019年专项扶贫、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梁财整合〔2019〕2号）已经收悉。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推进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有关部署，根据《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农〔2016〕151号）文件精神，经中共梁河县委、梁河县人民政府2019年1月24日专题会议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梁河县2019年扶贫资金、整合资金分配方案》；
二、请县财政局（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依法衣柜组织实施；
二、请县审计局做好资金审计工作。

    附件：《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报2019年专项扶贫、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梁财整合〔2019〕2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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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审计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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